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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树市财政局关于樟树市城区主要入口黑烟车抓拍系统建设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投诉相关主体基本情况
投诉人:江西南硕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辉   联系电话:15879029350
授权代理人:康玲   联系电话:18970871798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绿湖豪城二单元17栋804室   邮编:330038
被投诉人:江西正和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樟树市杏佛路77号建行综合办公楼七楼
邮编:331200   联系人: 刘予欢   联系电话:15170500555
二、投诉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项目名称:樟树市城区主要入口黑烟车抓拍系统建设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编号:正和-ZS2019-035
采购人名称:宜春市樟树生态环境局
代理机构名称:江西正和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关于樟树市城区主要入口黑烟车抓拍系统建设采购项目（招标编号：正和-ZS2019-35）质疑的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11月26日向樟树市财政局进行投诉。本机关依法受理，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三、审查情况
本机关收到投诉后，分别向宜春市樟树生态环境局和江西正和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了解，并查阅相关招标资料（招标文件、质疑函、质疑回复函等）。江西正和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对质疑函给予了回复，暂停了本项目采购活动。招标文件中存在排他性不合理内容。
四、处理决定
综上，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三十一条“投诉人对采购文件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的规定，责令采购人和招标代理机构按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修改完善本招标文件相关条款，删除招标文件中有关不合理的内容，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樟树市政府法制部门或者宜春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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